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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资 产 重 组 业 绩 承 诺 实 现  

情 况 说 明 的 审 核 报 告  

 

大华核字[2017]000838 号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莱士）编制的《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令第 127 号）的有关规定，编制《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上海莱士

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上海莱士管理层编制

的《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说明》发表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

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

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上海莱士

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是否

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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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

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上海莱士管理层编制的《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的规定

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上海莱士 2016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

业绩承诺数的差异情况。 

本审核报告仅供上海莱士 2016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燕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蒋文伟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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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的有

关规定，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编制了本说明。本公司

保证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1.购买郑州莱士血液制品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4]123 号文《关于核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向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核准，公司共发行股份 93,652,444 股，分别购买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

瑞天诚”）、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华建”）、傅建平、肖湘阳持

有的郑州莱士血液制品有限公司（原名郑州邦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莱士”）

100%的股权。 

郑州莱士所属行业与本公司一致，为生物制药行业；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包括血液制品

的生产与销售、中药产品及食品的生产与销售。 

2014 年 1 月 26 日，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郑州莱士的股东变更，并签发了新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现持有郑州莱士 100%股权。2014 年 1月 28日，本公司完成

新增股份预登记工作，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预

登记确认书》，确认公司增发股份预登记数量为 93,652,444 股。 

公司购买郑州莱士 100%股权的购买日确定为 2014 年 1 月 28日。 

根据双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确认郑州莱士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

180,000.00 万元。 

2. 购买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89.77%的股权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4]1373 号文《关于核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向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共发行股份 143,610,322 股，分别购买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科瑞金鼎”）、深圳莱士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圳莱士”）和谢燕玲持有的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路生物”）89.77%的股权。 

同路生物所属行业与本公司一致，为生物制药行业；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包括血液制品

的生产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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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 19 日，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同路生物的股东变更，并签发了新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现持有同路生物 89.77%股权。 

2014 年 12月 22 日，本公司完成新增股份预登记工作，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预登记确认书》，确认公司增发股份预登记数量为

143,610,322股。 

公司购买同路生物 89.77%股权的购买日确定为 2014 年 12月 22日。 

根据双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确认同路生物 89.77%股权交易价格为

475,781.00 万元。 

二、收购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1.本公司收购郑州莱士的业绩承诺情况 

本公司收购郑州莱士 10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完成，根据交易各

方签订的《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和《上海

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利润补偿期间

为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承诺利润数为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通

评报字[2013]105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 2014 年度至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

并财务报表预测净利润，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合计 

承诺净利润数 10,485.48 13,423.24 17,125.21 41,033.93 

交易双方一致确认，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的会计年度结束时，本公司聘

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郑州莱士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

告。郑州莱士实际净利润数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

核报告所载郑州莱士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准。 

交易双方一致确认，在利润补偿期间，如郑州莱士在利润承诺期间各年度末实际累积

净利润数不足承诺累积净利润数的，本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定向回购交易对方持有的

一定数量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实现，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认购的公司

股份数。 

2.本公司收购同路生物的业绩承诺情况 

本公司收购同路生物 89.77%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完成，根据交

易各方签订的《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利润

补偿期间为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承诺利润数为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中通评报字[2014]329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 2014 年度至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预测净利润，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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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合计 

承诺净利润数 28,182.57 36,817.74 47,960.88 112,961.19 

交易双方一致同意，在利润补偿期间的各会计年度结束时，本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同路生物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同路生物

实际净利润数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所

载同路生物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准。 

交易双方一致确认，在利润补偿期间，如同路生物在利润承诺期间各年度末实际累积

净利润数不足承诺累积净利润数的，本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向交易对方回购其持有的

一定数量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实现，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认购的公司

股份数。 

三、收购资产业绩实现情况 

1.郑州莱士 2016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4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本公司购买郑州莱士 100%的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以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3 年 4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中通诚评报字[2013]105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

结果为作价依据。本公司与科瑞天诚、新疆华建、傅建平、肖湘阳签署了《上海莱士血液

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和《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4、

2015、2016 年度，承诺利润数为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通评报字[2013]105 号

《资产评估报告》中 2014 年度至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财务报表预测净利

润。郑州莱士 2016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4 年度盈利预测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数与实际完

成情况比较如下： 

年  度 盈利预测数 实际实现数 已实现/（未实现）差异 

2014年度 10,485.48 15,703.93  5,218.45  

2015年度 13,423.24  11,679.24  (1,744.00) 

2016年度 17,125.21  14,471.00  (2,654.21) 

截止 2016年末累计数 41,033.93  41,854.17   820.24  

注：上表中的实际实现数系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金额。 

 

郑州莱士 2016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报表净利润实现数为人民币 14,471.00

万元，与 2016 年度的盈利预测数相比，低 2,654.21 万元；截止 2016 年末，累计实现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报表净利润数为人民币 41,854.17 万元，高于盈利预测累计数，

截止 2016 年末的累计盈利预测数已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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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路生物 2016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4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本公司购买同路生物 89.77%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以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4 年 6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中通评报字[2014]329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

果为作价依据。本公司与科瑞金鼎、深圳莱士、谢燕玲签署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4年度、

2015 年度、2016 年度，承诺利润数为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通评报字[2014]329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 2014 年度至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预测净利润。同路生物 2016年度、2015年度和 2014年度盈利预测合并

财务报表净利润数与实际完成情况比较如下： 

年  度 盈利预测数 实际实现数 已实现/（未实现）差异 

2014年度 28,182.57 28,566.76 384.19 

2015年度 36,817.74 38,783.39 1,965.65 

2016年度 47,960.88 47,028.92 (931.96) 

截止 2016年末累计数 112,961.19 114,379.07 1,417.88 

注：上表中的实际实现数系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金额。 

同路生物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实

现数为人民币 47,028.92万元，与 2016 年度的盈利预测数相比，低 931.96 万元；截止 2016

年末，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

币 114,379.07 万元，高于盈利预测累计数，截止 2016 年末的累计盈利预测数已实现。 

四、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业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7 年 4月 10 日批准。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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